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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與第三方的關係 

 

13.01 公平交易 

 

1. 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 

2. 嘗試與對方的代表律師聯絡 

3. 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所提交的文件 

4. 品格評介 

5. 令人反感的行為 

6. 自行舉報嚴重刑事控罪 

7. 代理人的費用 

 

13.02 不兌現的支票 

 

1.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2. 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 

 

13.03 停付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1. 通知 

2. 收款人是另一名律師的情況 

3. 法律行動不受影響 

4. 良好理由 

 

13.04 律師不得協助不合資格人士以律師身份行事 

 

1.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49(1)條的目的 

2. 第 49(1)條與監管義務 

 

13.05 其他人由不合資格人士代表 

 

1. 「不合資格人士」的定義 

2. 向律師會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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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 物業轉易合約﹕讓買方有時間尋求法律意見 

即使買方有權終止合約,原則仍然適用 

 

13.07 訟前信函 

 

1. 向僱主發出的詢問函件 

2. 令人反感的行為 

3. 非法索求 

 

13.08 誓言、非宗教式誓詞和聲明 

 

1. 身為監誓員的權力 

2. 律師聯合執業事務所 

3. 對誓章或聲明負責 

4. 拒絕為虛假誓言或聲明監誓 

 

13.09 不得監誓的情況 

 

1. 爭訟和非爭訟事宜 

2. 受禁止參與及利益的例子 

3. 由中國委托公證人監理的法定聲明 

 

13.10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1. 對司法管轄區的限制 

2. 猶如文件在香港簽立般進行見證 

3. 公證人在香港境外不享有權力 

 

 

附錄 

 

會員通告 00-127 「香港律師及公證人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

文件」 — 參閱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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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公平交易 

 

不論是否以專業身份行事,律師均不得對任何人作出欺詐、欺騙或任何其

他有違律師身份的行為,亦不得利用其律師身份為自己或他人牟取不公平

利益。 

 

評析 

 

1. 律師在應付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及與該第三方通信時須特別小心行

事,以確保該律師與該第三方之間不會藉默示方式產生委聘關係（即

律師與當事人的關係）。 

 

2. 假如受當事人委聘的律師只知道對方的姓名和地址,卻沒有對方的代

表律師的資料,問題便會出現,尤其是就物業轉易交易而言。在這種情

況下,通常的做法是由律師致函對方,要求與其代表律師聯絡。 

 

3. 在符合當事人利益的前提下,律師在應付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時,應

對所收到的任何文件草稿中可藉合理修改而糾正的錯處作出修改。假

如所收到的文件訛誤過多以致難以修改,則律師可將該文件退回該第

三方,並建議他委聘律師代為擬備該文件或提供相關意見。 

 

4. 律師為他人進行品格和財政狀況評介時,必須確保該評介內容屬實。

律師若然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評介,將可能干犯專業不當行為及可

能要承擔法律責任。本原則亦適用於律師為某名申請護照的人或為其

他文件提供陳述或作佐證的情況。 

 

5. 律師不應作出令人反感的行為或發出令人反感的信函（關於律師向其

他同業發出令人反感的信函,請參閱原則 11.01 評析 4）。 

 

6. 律師應謹記,一旦他被控以任何嚴重刑事罪行,他有義務向律師會匯

報該情況。（請參閱原則 11.03評析 3） 

 

7. 關於律師向專業代理人、非律師代理人或其他代理人或證人支付費用

的義務,請參閱原則 4.14、原則 10.20 評析 2、原則 11.01 評析 6 以及

原則 12.04 及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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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 不兌現的支票 

 

從律師行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必須兌現。律師須謹慎行事,確保所有在

與其執業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使用的支票均能兌現。 

 

評析 

 

1.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如不獲兌現,則除非有特殊情況,會被視為

是違反《律師帳目規則》（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F）的規定

的。 

 

2. 一旦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不兌現,則這是否構成不當行為,須取

決於相關情況,以及取決於有關行為是否損害或相當可能損害律師的

獨立性和正直品格或律師專業的名譽（請參閱原則 1.01）。 

 

 

13.03 停付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除非基於良好理由,且已從速向受款人或其代理人發出有效的通知,否則

不得停付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 

 

評析 

 

1. 就本原則而言,從速而有效的通知指﹕在收票人收到支票後尚未採取

某行動之前便發出的通知,而該行動是付票人合理地可預期收票人在

收到支票後相當可能會作出的,例如履行交換合約。 

 

2. 假如收票人是另一名律師,而該支票已在其當事人帳戶入帳,則即使

該律師在該支票未結算前已向當事人交付同額款項,付票人也可停付

該律師。 

 

3. 本原則不影響收票人在支票被停付的情況下可以採取的任何法律行

動。 

 

4. 假如律師有良好理由停付支票,且已盡最大努力從速向受款人或其代

理人發出有效的通知,則即使該律師始終未能聯絡上收款人或其代理

人,也不會被視為違反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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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 律師不得協助不合資格人士以律師身份行事 

 

《法律執業者條例》（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49 條規定﹕ 

 

「(1) 任何律師均不得明知而故意 ─ 

 

(a) 在任何破產的訴訟或任何破產的事宜上,作為任何不合資格

人士的代理人﹔或 

 

(b) 為任何不合資格人士的利益或為任何不合資格人士謀利而容

許他的姓名用於任何該等訴訟或事宜中﹔或 

 

(c) （已廢除） 

 

(d) 作出任何其他作為,使任何不合資格人士能夠於任何該等訴

訟或事宜中在任何方面以律師身分出席、行事或執業。 

 

(2) 凡律師紀律審裁組或法院覺得任何律師曾違反本條規定而行事,律

師紀律審裁組或法院須命令將該律師的姓名從律師登記冊上剔除。 

 

(3) 凡法院就根據本條所訂罪行而命令將一名律師的姓名從律師登記

冊上剔除,可進一步命令將該名因犯罪者的行為而能夠以律師身分

行事或執業的不合資格人士監禁不超逾 1 年。」 

 

評析 

 

1. 第49條禁止律師允許不合資格人士或法人團體以其主管人身份行事,

亦禁止律師允許該等人士或法人團體在任何法律程序或破產案件中

使用該律師的名字。 

 

2. 《律師執業規則》（香港法例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4A 條就監管

律師行職員和律師行辦事處訂立規則,而第 49條強調了該等規則的重

要性﹕請參閱原則 2.04。 

 

 

13.05 其他人由不合資格人士代表 

 

假如律師發現另一人由不合資格的人代表,且該不合資格的人正在作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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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被禁止作出的行為,則對於該律師來說,除非是為着維護本身

當事人的利益,否則恰當的做法是拒絕與該不合資格的人溝通。 

 

評析 

 

1. 關於「不合資格人士」的定義,請參閱《法律執業者條例》（香港法

例第 159 章）第 2 及 51 條。關於不合資格人士被禁止作出的行為的

詳情,請參閱同一條例第 45 至 51 條。 

 

2. 律師一旦得知有任何不合資格的人作出違法行為的情況,有責任向律

師會舉報。 

 

 

13.06 物業轉易合約﹕讓買方有時間尋求法律意見 

 

在物業轉易交易中,除非買方已獲取法律意見或曾有機會獲取法律意見,

否則代表賣方的律師不得要求無律師代表的買方簽署合約。 

 

評析 

 

即使合約條款容許買方可在指定時間內撤銷合約且毋須為之承擔任何賠

償責任,本原則仍然適用。究其原因,雖然買方可在上述時間內諮詢律師,

但其後買方可能沒有時間就合約內容的修訂與賣方進行商議。而實際上,

買方應無可能在上述指定期間內完成所需的查冊和諮詢工作。 

 

 

13.07 訟前信函 

 

律師在擬備訟前信函時,不得在信函中索求或要脅追討任何並非可循正當

法律程序追討的項目或事物。 

 

評析 

 

1. 律師受債權人委聘追討債務時,為了獲得債務人的身份資料或財政狀

況資料而與債務人的僱主通信或溝通,並無不當。然而,該律師不應以

威脅向債務人的僱主舉報或向傳媒告發作為手段,以期獲支付欠款。

（關於律師委託調查代理人偵查債務人財政狀況的情況,請參閱原則

11.02 評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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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請參閱原則 13.01 評析 5。 

 

3. 律師不得利用脅迫手段向對方提出索求,即表示若然對方不滿足該索

求,該律師便會向有關當局舉報,使當局對對方提出刑事檢控。 

 

 

13.08 誓言、非宗教式誓詞和聲明 

 

律師在監誓或監理聲明時,有責任確定下列事宜﹕ 

 

(a) 宣誓人必須親自在該律師面前宣誓﹔如有必要,該律師可核對宣誓人

的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假如有關文件已簽署,則須在誓言、

非宗教式誓詞或聲明中述明該簽署乃屬宣誓人的簽署﹔ 

 

(b) 宣誓人顯然有能力宣誓證實誓章或聲明的內容﹔ 

 

(c) 宣誓人清楚明白他即將對有關陳述內容的真確性作出宣誓、確認或聲

明﹔及 

 

(d) 宣誓文件所附的任何證物均為該文件中所提述者。 

 

評析 

 

1. 《法律執業者條例》（香港法例第 159 章）第 7A 條授權持執業證書

的執業律師行使監誓員的權力。 

 

2. 聯合執業事務所內的律師,不可為其所屬律師行的另一名律師或當事

人監誓或監理聲明,但可為同一聯合執業事務所內的另一間律師行的

律師或當事人監誓或監理聲明。 

 

3. 宣誓人及草擬誓章或聲明的律師均要對該誓章或聲明的內容負責。不

過,律師若然察覺誓章或聲明中有不完整的地方（例如字句間有空白

處）,便應拒絕監誓。 

 

4. 律師並無責任讀遍誓章或聲明,但他如有良好理由相信誓章或聲明載

有虛假內容（即使宣誓人對該事毫不知情）,便必須拒絕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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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 不得監誓的情況 

 

假如律師或其律師行在某項法庭程序或事宜中代表其中一方,或在該程序

或事宜中存有利益,則該律師不得為該程序或事宜的有關宣誓及聲明文件

作監誓或監理。假如律師亦以中國委托公證人身份監理聲明,使之能在中

國內地使用,又或根據適用法律、規例或任何主管當局的行政指令且為關

乎中國內地事宜的目的而以中國委托公證人身份監理聲明,則本原則不適

用,但在這情況下,有關聲明必須加上附註,述明該聲明的用途。 

 

評析 

 

1. 本原則同時適用於爭訟和非爭訟事宜。 

 

2. 由於監誓和監理聲明涉及履行公職,因此本原則將在若干情況下防止

律師為宣誓及聲明文件作監誓或監理,例如﹕ 

 

(a) 假如律師在某破產程序中代表提出債權證明的債權人,則他不得

為該破產程序的債權證明宣誓文件作監誓﹔假如律師在某遺產

案件中代表立遺囑人的遺產代理人,則他亦不得為遺產清理手續

中的相關宣誓文件作宣誓﹔ 

 

(b) 律師如兼職受僱於另一名同業,不得為該名同業的當事人監誓﹔ 

 

(c) 律師如全職或兼職受僱於公司,不得在關乎該公司的事宜中監

誓。 

 

3. 本原則所訂明的例外情況,只適用於由中國委托公證人監理的法定聲

明,並不適用於誓言或非宗教式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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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律師不得在香港境外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香港法例第 11 章）監誓

或監理聲明﹔但持有效執業證書的律師,可在香港境外見證將在香港使用

的文件的簽立及核證將在香港使用的文件的副本。 

 

評析 

 

1. 律師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香港法例第 11 章）監誓或監理聲明

的權力,只可在香港司法管轄區內行使。 

 

2. 見證律師用以辨認在香港境外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的方式,應無異於

用以辨認在香港簽立的文件的簽署人的方式。 

 

3. 在香港獲委任為公證人的律師,不能在香港境外證實文件或以其他方

式履行該人身為公證人的職能（請參閱律師會會員通告 00-127）。 

 



214 第十三章─與第三方的關係 
 

附錄 

 

原則 13.10 評析 3 

 

會員通告 00-127「香港律師及公證人 

在香港境外見證、核證及證實文件」 

 

請參閱第一章 

 

 




